
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对董事会关于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专项说明的

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7 年度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进行了审计，并于 2018年 4月 25日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14 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

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等有

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出具《关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

明》。 

就董事会做出的《关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监事

会发表意见如下：  

作为公司监事，我们一直关注公司发生的重大事项，并监督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其职责。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认为存在可能导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就此情况向我们进行了说明，并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

解释：公司目前的主要业绩来源仍为小家电业务，近几年产品品类实现了稳定增

长，并保持了一贯的产品品质与口碑，整体经营目标较好完成。但受通用航空业

务的大额投入费用影响，加之前期再融资项目、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未能按计划实

施，未能募集到资金置换前期通航业务的投入，项目未能得到资金投入的保障，

未达到预期目标，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拖累了公司整体的经营状况；同时，引致

了大额债务逾期的情况。我们认为上述情况属实。 

公司管理层从业务经营层面尽力维持公司的可持续经营发展，但目前公司控

股股东存在所持股份被多次司法冻结的情况，也给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带来了较

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对此情况表示关注。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2017年年度审计报告，对公司 2017年 12月 31日财务状

况及 2017 年度经营成果给予了客观、真实的评价，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我们



同意董事会关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所做的专项说明。  

监事会将持续关注董事会和管理层推进相关工作，并将与公司控股股东及有

关各方积极沟通，尽可能消除公司债务逾期及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这些

事件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不利影响，以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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